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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州市消防水源管理办法

（2023年 7月 4日惠州市人民政府令第101号公布 自2023

年 8 月 15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加强消防水源的管理，确保本市消防用水，提高

抗御火灾能力，保障公民人身、财产安全，维护公共安全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广东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

法〉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消防水源的规划、建设、维护、使

用及其监督管理活动，适用本办法。

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和居民住宅区建筑配建的消防

水源的规划、建设、维护、使用不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消防水源是指根据国土空间规划和国

家规范等要求设置的市政消火栓、消防水池以及河流、湖泊、水

库等天然水源取水设施。

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消防水源的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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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，对消防水源的建设、维护资金和消防用水费给予经费保障。

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消防水

源管理工作实施监督管理，并由本级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负责

实施。

发展改革、财政、自然资源、住房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水

利、农业农村、城管执法等部门和市政园林、公路、供水企业等

单位按照各自职责，共同做好消防水源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消防救援机构会同自然资源等主管部门编制消防

规划时，应当对消防水源作出规划。

消防救援机构应根据消防规划要求及城市发展需要，制定每

年的消防水源建设计划。

有关部门编制交通、水利、地下管线、给水等专项规划涉及

消防水源的，应当征询本级消防救援机构的意见。

第六条 水质、水量有保证的河流、湖泊、水库等天然水源，

应当根据消防规划设置天然水源取水设施。

消防给水不足且无条件设置天然水源取水设施的规划区内，

应当建设消防水池。

鼓励将水质、水量有保证的中水、循环冷却水、雨水等作为

消防水源的取水来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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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市政消火栓应当与新建、扩建和改建的市政道路等

市政基础设施同步设计、同步建设，与市政供水管网同步投入使

用。市政消火栓建设费用应列入项目建设总投资。

市政消火栓的设计、施工、验收、接入市政供水管网等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城市供水条例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

定和消防规划以及相关消防、给水技术标准执行。

第八条 在市政消火栓建设中，各相关单位按职责做好以下

工作：

（一）自然资源部门在市政道路建设工程项目规划审批时，

应当严格落实相关规划中关于市政消火栓的建设要求。

（二）住房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部门在对市政道路建设工程

项目设计审查时，应当按照项目立项、规划要求，将市政消火栓

建设纳入审查范围。

（三）发展改革部门将市政消火栓纳入市政道路建设工程项

目进行立项审批。

市政消火栓由市政道路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单位在建设市

政道路等市政基础设施时配套建设。

新建、扩建和改建市政道路时，市政道路等市政基础设施建

设单位会同供水企业做好市政消火栓的建设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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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消防水池、天然水源取水设施由所属人民政府负责

组织建设。

消防救援机构要对消防水池、天然水源取水设施选址和建设

提供技术支持，交通运输、水利、农业农村等部门应当将消防水

池、天然水源取水设施建设纳入水利、道路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

工程项目。

消防水池、天然水源取水设施的建设应当符合国家工程建设

消防技术标准。

第十条 市政消火栓由市政道路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单位

移交供水企业或者属地人民政府确定的单位负责维护和管理。

市政消火栓尚未移交的，由市政道路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单

位负责维护和管理。

消防水池、天然水源取水设施由所属人民政府负责维护和管

理。

第十一条 市政道路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单位自市政消火

栓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将市政消火栓及其图纸、

竣工验收报告等相关材料移交当地市政消火栓维护管理单位。

第十二条 鼓励消防水源维护管理单位整合利用现有信息

化平台，实现对消防水源智能管理，保证消防水源完好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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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消防水源的维护管理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配备专职人员，建立巡查、维护和管理制度，开展巡

查、维护和管理工作；

（二）确保市政消火栓完好有效，无部件缺损和漏水现象；

发现市政消火栓丢失、损毁或者接到市政消火栓损坏报告的，应

当及时维修、更换或者补装；

（三）每季度应监测市政给水管网的压力和供水能力；

（四）完善档案建设，每年 12 月底前向当地消防救援机构

提供当年新增消防水源的设置地点、数量、编号、规格、分布图

等资料；

（五）加强对天然水源取水设施周围的水域管理，及时清理

周围水域的水草等杂物，保证水域水质相对清洁；

（六）加强对消防水池、天然水源取水设施回车场的管理，

严禁违规占用回车场地，确保消防车辆能顺利进出。

第十四条 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加强对消防水源的监督检查，

定期组织开展消防水源熟悉使用工作。发现消防水源不能正常使

用的，应当告知消防水源维护管理单位及时维护保养；发现消防

水源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，应当及时提出书面意见，由应急管

理部门书面报告本级人民政府。接到报告的人民政府应当及时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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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情况，组织或者责成有关部门、单位采取措施，予以整改。

第十五条 市政消火栓供水管线停水或大范围降压时，供水

企业应当事先通知当地消防救援机构。

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、个人不得损坏、挪用或者擅自拆除、

停用消防水源，不得埋压、圈占、遮挡市政消火栓。

第十七条 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消防水源管理工作中

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由有权机关依法处理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：

（一）市政消火栓，是指在市政道路配建并与市政供水管网

连接，由阀门、出水口和壳体等组成的，专门用于灭火救援和日

常消防训练的消防供水装置及其附属设备。

（二）消防水池，是指人工建造的供固定或者移动消防水泵

吸水，或者设置在高处直接向灭火设施重力供水的储水设施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8 月 15 日起施行。


